揭阳市榕城区区委党校2017年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概况

根据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精神，中共揭阳市榕城区委党校为区委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正科级。

（一）、主要职责

1、学习、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，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

2、轮训、培训全区除中央党校、省委党校和市委党校培训对象外的区管科级党政领导干部、全区股级及以下干部、社区基层党员干部；协同组织人事部门对学员在校期间进行考核考察。

3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给的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
中共揭阳市榕城区委党校事业编制4名，含校长1名（由区领导兼任，不占编制），常务副校长1名（正科级），副校长1名，后勤服务人员按人员总数20%的比例配备。
现有编制4个，实有人员3人（常务副校长1名，办公室主任1名，教务室副主任1名）。
根据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，可设置非领导职务。
二、2017年区委党校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、收入预算说明

1、2017年全年单位预算收入36.80万元，为预算拨款一般公共预算36.80万元。
2、2017年预算收入比2016年预算收入增加6.30万元，主要是将基层干部培训班经费4.20万元和新设立科研中心经费2万元都列入预算。
（二）、支出预算说明

1、2017年全年单位预算支出36.80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6.80万元，主要是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和基本运转支出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20.69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5.12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.99万元。

2、2017年预算支出比2016年预算支出增加6.30万元，主要是将基层干部培训班经费4.20万元和新设立科研中心经费2万元都列入预算。
其中：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

办公费0.18万元；公共交通补贴1.74万元。
三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2017年全年本单位没有政府采购预算。

